
附件3

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选派四方协议书

根据有关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相关规定和通知要求，州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、派出单位、受援单位和派出科技人员达成如下协议。科技人员一旦被选派为“云南科技特派员”，该协议即生效：

	科技人员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
	工作单位
	

	
	专业
	
	职称/职务
	

	派出单位
	单位名称
	 
	所在区县
	 

	
	联系人
	 
	联系电话
	 

	受援单位
	单位名称
	
	所在区县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主营业务
	

	州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
	名称
	
	负责科室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序号
	所在州市
	县（市）
	授援行政村
	行政村联系人
	电话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服务期
	2023 年1 月1日 - 2025 年 12月31日

	服务方式及内容
	

	考核指标
	

	工作计划
	

	科技人员
	本人自愿赴受援单位和上述贫困村，开展科技服务。按照本协议，在受援单位实现预期目标。

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派出单位
	本单位同意选派XX同志赴XX单位和上述贫困村开展科技服务，并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
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受援单位
	本单位（服务企业、合作社或者贫困村盖章即可）同意接收XX同志开展科技服务，执行相关规定，提供相关保障。

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、州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
	同意协议内容，按有关规定做好服务管理。

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 注
	


填报需知：

1.“受援行政村”请与州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联系协商；

2.行政村联系人及电话请州（市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帮助提供。



